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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林业”或“公司”）于近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

问询函【2018】第 13 号），现对问询函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请详细说明保和堂履约出资情况、具体违约内容及其应承担的违约

责任。 

回复： 

2017 年 9 月 19 日和 11 月 1 日，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及其自然人股东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

杨彬与焦作市保和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和堂”）签署了《增资协议》

和《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保和堂向升达集团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90,000 万元，

增资完成后，保和堂将持有升达集团 59.21%的股权，保和堂将成为升达集团的

控股股东。 

截止升达集团向保和堂及单洋先生发出《关于终止<增资协议>、<增资协议

补充协议>通知》日（即 2017 年 12 月 29 日），保和堂向升达集团支付增资款 4

亿元（根据《增资协议补充协议》约定，该增资款为履约定金），保和堂的股东

衢州本草精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升达集团支付定金 4 亿元。根据《增

资协议》和《增资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保和堂在履约过程中存在未完成支付增

资款、未提供符合协议约定的资金证明、未按照协议约定以无息借款方式支付人

民币 22 亿元给升达集团用于归还升达集团在金融机构的借款等实质性违约情

形。按照相关协议约定，保和堂出现上述违约情形，升达集团及其自然人股东有

权终止协议，并保和堂承担如下违约责任：1、保和堂赔偿升达集团及其自然人



股东因此直接或间接承受或发生的所有诉求、裁决、判决、处罚、权力主张、索

赔、赔偿、损失、损害、负债、费用、开支及利息等；2、保和堂向升达集团支

付未付增资款金额每日万分之八的迟延支付违约金；3、升达集团不再返还保和

堂支付的定金等。 

（二）2018 年 1 月 3 日，公司披露升达集团及其自然人股东江昌政、江山、

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和堂按照协议

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决定予以登记立案。请披露上述诉

讼的具体内容及进展情况。 

回复： 

根据升达集团回复，2017 年 12 月 29 日，升达集团因保和堂违约事宜向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确认保和堂在履行《增

资协议》及《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中存在实质性违约；2、请求法院确认保和堂

已支付的 6 亿元定金，升达集团不予返还；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保和堂承担。

该起诉事项已取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截止本回复日，该诉讼事项仍处

于受理阶段，尚未确定开庭日期，升达集团将根据该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告知上

市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请说明升达集团在决策和推进本次股权转让的决策过程，升达集团

是否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告知上市公司本次股权转

让的进展。 

回复： 

根据升达集团回复，升达集团在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中，秉承审慎的原则，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与保和堂签署了《保密协议》，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

和《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对保和堂进行了仔细的了解，并要求保和堂提供了

相关证明，后经升达集团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批后方与保和堂开展合作，决策过

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2017 年 9 月 5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升达集团的来函，升达集团筹划的控

制权转让事项通过协商洽谈，升达集团及其股东与衢州本草精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同日公司向贵所申请停牌，并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升达集团在决策和推进本次股权转让的决策

过程，均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告知了公司本次股权转

让的进展，公司也根据升达集团的通知及时披露了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关于本次

交易的相关进展披露的公告，详见 2017 年 9 月 5 日、9 月 12 日、9 月 19 日、9

月 22 日、10 月 21 日、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11 月 15 日、12 月 30 日、2018

年 1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升达集团终止本次股权转让的后续安排和处理措施（如有），以及终

止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回复： 

根据升达集团的回复，2017 年 12 月 29 日，升达集团及其自然人股东向保

和堂和单洋先生发出了《关于终止<增资协议>、<增资协议补充协议>通知》，决

定终止本次交易。本次与保和堂终止合作后，不排除升达集团会继续寻找新的合

作伙伴，升达集团将继续妥善处理好与保和堂终止合作后的相关后续事宜，并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升达集团与保和堂的合作终止，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公

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升达集团的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五）请补充披露升达集团向华宝信托、厦门国际银行借款的具体内容及

偿还情况，并说明升达集团是否具备履约偿还能力，以及如未能及时偿还借款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回复： 

根据升达集团的回复，升达集团在华宝信托共计借款 14.1 亿元，其中：股

票质押借款 10 亿元，信用借款 4.1 亿元，厦门银行借款 6 亿元。其借款的还款

期限分别为 2018 年 6 月 8 日和 2018 年 5 月 21 日，可以提前还款。目前升达集

团在成都、上海、北京拥有房产及土地约 1200 亩、森林资产约 24 万亩、银铅锌

矿产两处，这些资产大部分没有抵押，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另升达集团拥有的



机器设备也具有较大的融资空间，同时根据升达集团的发展战略规划，为保障快

速推进家居业务的发展，升达集团将对内部资产进行重新整合，并有意出售部分

资产，以保障升达集团现有优质业务轻装上阵。另，升达集团通过努力，其总体

负债也在逐步降低，因此，升达集团具备履约偿还能力。如果升达集团未能及时

偿还上述借款，升达集团将采取措施保障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受影响。 

（六）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公司没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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